附件2

水费、燃气费缴纳信息归集任务分工表
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序号
	信息种类
	信息对象
	区域
	数据
源单位
	责任
单位
	联系人
	手机

	1
	水费缴纳信息
	企业
	普宁市
	
	粤海水务集团公司
	
	

	2
	燃气费缴纳信息
	企业
	普宁市
	


	普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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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1.相关数据按要求每月报送一次；
2.数据源单位负责提供相关数据，责任单位负责将相关数据汇总、审核、上报市发改局。
